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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关部门为何对这个问
题熟视无睹呢？10月24日，记者
先后将问题反映至鱼峰区委宣传
部、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业主梁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
由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对业主投
诉的答复，其中提到，经鱼峰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查看，
未发现有违建行为，窗改门不属于
违建，不在规划法管辖范围内。案
件投诉进度就此搁置。

10月30日，鱼峰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向记者提供一份书面答复：
根据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印发《柳州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豁免项目清单（第二批）》通
知，防盗网不属于违法建筑部分，

属于防盗设施，因此不在该局执法
范围。

广西万益（柳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阳萍认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
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
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
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小区的楼
道、窗台外平台等区域，不属于任
何单个业主的专有部分，而是全体
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任何业主无
权私自占用、改建或独占。

小区部分居民砸掉窗台加建
门、改变建筑结构等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
相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属于

违法建设或违规装修。受侵害的业
主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二百八十七条相关规定，向
小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侵权业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对于违法建设行为，行政机关
有权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进行罚
款。小区居民多次投诉，相关部门
未采取有效制止和处罚措施，如小
区受侵害居民不服有关部门的答
复，可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水南华庭小区5栋、6栋公共空
间“割据战”何时能休？被占用的
公共空间是否能恢复原样？记者将
继续关注。

住户抢占楼栋公共空间无人管
鱼峰区水南华庭小区5栋、6栋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有业主投诉却如石沉大海

○○全媒体记者 李斌

“相关部门再不管，恐怕到时
候楼栋的公共空间都被业主占完
了。”近日，鱼峰区水南华庭小区
有业主向“柳报维权哥”（微信
号：lzwbwq）反映，该小区5栋、6
栋的公共空间被许多业主争相占
用，有的用水泥红砖建成封闭空
间，有的堆放纸箱、木材等杂物，
有的改建成晾衣区，这一乱象已愈
演愈烈。

10月 23日，记者来到水南华
庭小区。在小区5栋2单元8楼，业
主梁先生说，该楼层的公共空间已
经被占满了，邻居把防盗网加装到
他家窗口，影响了他家房屋的采光
和通风。

“这里原本是8楼楼道的一扇
窗，邻居砸掉窗台加装了一道门并
上了锁，就是为了占用外面平台的
公共空间。”梁先生说，邻居家的
防盗网正对着他家窗口，防盗网有
一部分悬空加装，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之前他说要使用这里的空
间，我们没答应，但他最终还是建

起来了。”
记者注意到，加装的不锈钢门

四周有施工痕迹，通过梁先生家的
窗口看到，公共平台已经被改造成
一个小房间，里面堆放有一些杂
物。而在8楼另一侧窗户外的公共
空间，有业主堆放大量的木材，并
用锁将窗口锁住。记者敲门想询问
情况，但占用公共空间的两户业主
并未开门回应。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说：
“抢占公共空间的现象在小区里面
见怪不怪了，5栋、6栋都有，你不
占别人也会来占，就看谁先占、先

建。”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业主在装

修房屋时私自更改房屋结构的现象
并不少，例如5栋1单元9楼、10
楼、11楼，除了将公共空间改为晾
衣区外，还有的在公共空间砌墙改
成房间、加装防盗网堆放杂物，个
别业主甚至直接将杂物堆放在公共
空间，在边沿堆放砖块，存在高空
坠物的安全隐患。

“有业主先后向物业、社区、街
道、城管反映过多次，但投诉如石沉
大海，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梁先
生说。

当日，记者来到水南华庭小区
物业服务中心，物业负责人王先生
接受了记者采访。

“今年9月我们就下发通知制
止这种行为了，但物业没有执法
权，业主不整改我们也没办法。”
王先生向记者出具的多份资料显
示，物业此前确实下发过限期整改

通知书，并且也拍摄有工作照片。
记者问：物业为何不严加制

止、导致乱象愈发严重？王先生表
示，房屋产权是业主的，物业也没
办法过多干预，“工作人员发现都
会劝阻，有些业主懂法会配合整
改；有的业主执意占用，我们也只
能向有关部门反映。”

王先生表示，5栋、6栋业主占
用的空间均属于公共区域，作为小区
管理方，他们已经尽到了劝阻义务，
至于业主拒绝配合，则需要有关部门
加强管理。“此前城管、消防部门也
来过，但他们都没有对占用公共区域
的业主进行处罚，作为物业也没办法
更好地进行管理。”王先生说。

公共空间谁先占用就是谁的？1
某业主为占用公共空间加装防盗网某业主为占用公共空间加装防盗网。。 有业主将公共空间改为晾衣区有业主将公共空间改为晾衣区。。

事件：10月29日，“柳报维权哥”微信公
众号报道，“教练车是我全款购买的，到驾校以
后怎么就成了公司财产？”近日，在鱼峰区荣军
路柳州华晨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担任教练员的梁
先生反映，他想退出华晨驾校，但车辆却不能随
他一起离开。该驾校负责人称，若梁先生将车辆
转出，驾校就无法正常经营。目前，梁先生考虑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个纠纷。

网友热评：
限量版：强人所难啊！
暖暖的云：相当于驾校一分钱不花，白得一

辆车。
咪嗷：如果是个人账户支出，属于个人垫

资为单位购买经营设备，那么，驾校应全额退还
购车款。

曾蔚：教练相对于驾校来说是弱势，你要签
协议要保证的话，驾校就找别人，所以，大家不
要简单地看表面，如果是你，你也左右为难。

东哥带你拿驾照：很多教练车都是挂靠的，
该走走，该留留，好聚好散，便是晴天。

事件：10月31日，“柳州1号”App报道，
近日，柳州一处可俯瞰动车穿行山野的“野生观
景台”在社交平台走红，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
前来打卡。这个新晋网红打卡点位于柳南区太阳
村镇和平村附近一处山头。10月31日，记者实
地探访发现，尽管山体不高，但上山路径尚未开
发，稍有不慎极易滑倒。为此，提醒游客注意安
全，网红打卡点虽美，但安全更应放在首位，避
免因追求“出片”而忽视潜在风险。

网友热评：
west：注意高处危险！
观心：安全第一。
缘随风1：打卡要注意安全。
一大口：为了打卡“出片”而冒险的行为，

不值得提倡。
元：有心哪里都是美景。
（全媒体记者 赖柱武 “晚报微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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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物业是否进行制止和管理？2

业主反映问题却如石沉大海？3


